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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

第三工作组（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） 

第三十八届会议 

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，维也纳 

 

 

  土耳其政府提交的材料 

 

本说明转载第三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筹备过程中于 2019 年 3 月 8 日收到的土耳

其政府提交的材料。现将这份材料按收到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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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在不影响土耳其最终立场的情况下，本文件反映了土耳其对改革当前投资人与国家

间争端解决制度的政策选择的初步意见。在本文件编写过程中，根据其过去使用当

前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经验，询问了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、学术界

和企业的意见。 

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国，土耳其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资金短缺国家的发展。在这

方面，促进和保护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可靠、具有成本效益和可预测的制度解决投

资争端，不仅对投资人而且对寻求资本的东道国都非常重要。 

土耳其以往使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经验表明，即使目前的制度在一定

程度上发挥作用，但仍可加以改进，以变得更可靠、更具成本效益和更有效率。为

此目的，土耳其根据自身能力，一直在修订和重新谈判其双边投资条约，为此考虑

到过去的仲裁决定以及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方面的发展，以便为解决投资争端提供更

好的法律基础。然而，鉴于需要修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庞大，土耳其认为，必须

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其他部分（机构和程序规则、仲裁员行为守则和

收费规定）同时进行改革，并且有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贡献和参与。在这方面，土耳

其认为贸易法委员会是一个合适的多边平台，可以讨论和通过目前投资人与国家间

争端解决制度所需要的改革办法。 

在这个框架内，我们希望提出以下几点： 

 

 一. 不一致性 

 

为了避免多重程序，可以采用软性法律文书，以阻止索赔人在不同的仲裁、司法或

行政机构提出同一索赔。软性法律具有法律上不具约束力的性质，而且可以有不同

形式，如机构解决办法、原则和声明等。 

 

 二. 仲裁员和裁定人 

 

 • 强烈建议为仲裁员、决策人以及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其他参与

人（法律顾问、专家等）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和其他操守要求，以

保持透明度，避免兼职和利益冲突。 

 • 通过透明方法任命仲裁员，避免缺乏多样性，以便防止同一人同时在不同

案件中兼职并作为仲裁员发挥作用，为此，贸易法委员会可编制一份全面

的仲裁员说明性名单和一个数据库，说明这些仲裁员的工作量和时间范

围，供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使用。这样一份全面名单还将增加地域多样性和

妇女的参与。在编制这样一份名单的过程中，将请政府、国际组织、非政

府组织和学术界将其提名人加入这份名单。世界贸易组织（世贸组织）秘

书处为贸易争端保持着这样一份指示性名单，小组成员可从中选人。在编

制和保持指示性名单时，贸易法委员会可受益于世贸组织的经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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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. 费用和延续时间： 

 

 • 通过发展良好做法和制度性信息机制并在仲裁规则中引入创新做法，建立

早期或快速驳回机制；例如，关于早期驳回无根据索赔和无价值索赔的规

则。 

 • 引入关于预计仲裁费用的明确担保规则或机制，以确保被申请国收回所承

担的费用，鉴于迄今提出了大量无根据索赔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申请人应

在其申请被接受后缴存预计仲裁费用的合理部分。 

 • 贸易法委员会可设立一个非营利性国际咨询中心，以特别为发展中东道国

和欠发达东道国以及中小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代言支持。 

 • 第三方出资应当透明，并受明确监管。索赔人与出资人之间的合同应开放

给律师和仲裁员审查，出资人将获得的回报额应限于合理的补偿部分。 

 • 仲裁员回避的做法应当加以规范，以避免为拖延仲裁过程而提出策略性回

避请求。 

 • 任命过程中被提名的仲裁员应提交强制性的“工作量声明”和（或）“可

投入时间声明”，以避免仲裁庭组建过程延长和利益冲突。 

 • 可以支持其他争议解决程序，如调解和快速仲裁程序，因为这些程序比仲

裁规则下的普通仲裁程序更快。此外，快速仲裁程序被认为更适合不太复

杂的争议和（或）涉及较小金额的争议。 

 


